
本科生 研究生

就业信息网在线填写提交
《毕业申请》并打印一份

毕业生
确定毕业去向

1、派遣
签署就业协议书

户口档案到单位所在地

2、二分
户口档案到生源所在地

3、考研
国内深造
无报到证

待分
尚未确定毕业去向

凭入学通知
到户籍办和档案馆
办理户档转迁手续

凭单位盖章的
《推荐表》回执或
单位书面接收函

到院系就业助理领取
《应届毕业生就业推荐表》

（定向委培生除外）

定向委培生 非定向生

仅限与定向单位
签署就业协议书

到职业发展中心
领取就业协议书

就业协议书
填写及在线维护

1、毕业生填写“毕业生基本情况”
   在毕业生意见栏目填写同意并签字

2、用人单位填写“用人单位基本情况”
   在用人单位意见盖章并签字

3、就业信息网“手续办理-毕业去向”栏目
   按就业协议书内容在线维护所有内容

就业协议书提交至
职业发展中心审核

（共三联）

审核通过

职业发展中心
就业系统锁定去向
协议书盖章并签字
留存第一联（白色）
（值班教师操作）

是否生源地就业

提交材料时
是否已毕业

否

职业发展中心大厅
领取报到证

（五个工作日之后）

持报到证到户籍办
办理户口转迁事宜

持报到证、户口迁移证
（或户口卡）到报到证
所写单位进行报到

毕业生档案
将由学校档案馆

按就业系统所写进行寄送
（无需毕业生操作）

国(境)外深造 劳动合同

用人证明国际组织

自由职业

自主创业

拟继续升学

待就业

不
就
业

就业信息网在线填写毕业去向后下载打印
《去向登记表》（一式两份）
并按表格要求附相关材料

纸质版去向登记表
提交职业发展中心审核

审核通过

职业发展中心
就业系统锁定去向
登记表盖章并签字
留存一份材料

（值班教师操作）

1、劳动合同相关材料：
   附劳动合同复印件（需单位盖章）

2、用人证明相关材料：
   附书面用工证明（需单位盖章）

3、自由职业相关材料：
   附个人从事自由职业声明（模板）

4、自主创业相关材料：
   附创立企业营业执照（实体企业）或
   个人自主创业声明（网络、工作室）

所
需

相
关

材
料

毕业生按离校通知领取报到
证和户口迁移证（或户口卡）

本人：凭身份证领取

非本人：本人签字委托书和双
方身份证复印件（一式三份）

就业手续办理完成

本校推研
无需毕业生操作

外单位推研

就业信息网在线选择
“深造-国内”提交并打印
《去向登记表》（两份）

纸质版去向登记表
提交职业发展中心

审核

职业发展中心
就业系统锁定去向
登记表盖章并签字
留存一份材料

（值班教师操作）

审核通过

《推荐表》盖章
毕业生将基本信息填写完整后先由所
在院系盖章，再到职业发展中心盖章

按表格要求填写后交至
院系就业助理审核

就业手续办理流程图及说明

户籍办联系方式
地址：新清华学堂西行50米
电话：62783270

档案馆联系方式
地址：老图书馆东侧
电话：62781596

职业发展中心按
规定时间赴市教委
集中办理报到证

是

否

签约单位所在地
是否北京、上海

否

是

须提供当地人力社保部门
接收函或具有相应效力的

材料（原件）

是

就业手续办理流程图及说明 清华就业微信公众号 就业相关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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